
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服务须知

1、请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

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国家相关法律及法规。

2、为了保护数字资源的知识产权，保障我馆读者使用电子资源的合法权益，

在使用数字资源时须重视并遵守如下规定：

①严禁使用任何自动下载软件或智能机器人下载工具下载数字资源；

②严禁整卷、期批量下载数字资源；

③严禁短时间内以超过正常的阅读速度连续、系统、集中、批量地进行下载 、

浏览、检索数据库及数字资源等操作；（通常正常阅读一篇文献的速度至少需要

几分钟。）

④保证所获得的资源的使用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法

律法规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作品合理使用的规定，不得进行任何商业化使用。

3、为了保证数字资源的正常服务，任何个人不得从事下列危害国家图书馆

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和扰乱正常秩序的活动：

①使用非正常手段登录我馆计算机，进入我馆计算机信息网络或者使用计算

机信息网络资源；

②使用任何方式破坏登录计费软件正常运行；

③未经允许，对计算机信息网络中存储、处理或传输的数据、信息网络功能

及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或增加；

④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

⑤私自改变我馆计算机设备及网络连接方式；

⑥运行网络或单机游戏；访问娱乐视频网站；浏览色情、低俗网页内容；

4、国家图书馆提供的数字资源服务设施及设备是为了方便读者查询馆藏目

录，查阅馆藏中外文数据库、实体光盘及经过整合的互联网资源等数字资源的专

用设备。利用这些设施及设备的读者除遵守上述规定外，还须遵守如下规定：

①持本人读者卡刷卡上机，不得使用他人读者卡上机或将读者卡转借他人

使用。机位满时，请自觉排队等候。持残疾证的残障读者可不办理我馆读者卡上

机，并免收因特网上机浏览费。



②请注意保护个人数据安全。下载或编辑的资料请及时保存在自己的存储

设备或计算机 C盘以外的存储区域内，不要存储在计算机 C盘（包括计算机桌面

和我的文档），以防机器故障造成数据丢失。

③不得损坏我馆计算机等公共设施及设备；

④不得私自在我馆计算机上运行、播放自带光盘；

⑤如需浏览阅览室内的书刊配盘，须向工作人员提出并在指定的机位使用。

5、依据国家相关法律及法规规定，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有权对使用我馆电

子阅览服务设施及设备的读者进行安全监督、检查和指导；记录保存有关安全保

护的信息、资料及数据文件，协助公安机关查处危害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的违法

犯罪行为。

6、违反以上规定者，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将视情节轻重予以提醒、警告、

置停读者卡三个月、置停读者卡半年、拒绝服务等处罚。

情节严重且触及法律者，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由此而引起的法律上

的一切后果由违规者自负。


